2016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运动会竞赛规程【学生】
一、主办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二、承办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体育部
三、竞赛宗旨
倡导国家“阳光体育”运动，推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提高师生员工的健身意识和健康水平，促进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增进各单位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6年4月16日
地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田径场
五、竞赛分组和竞赛项目
（一）竞赛分组
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法医学系 、护理系、医管学院、第一临床、第二临床、同济医院研究生、协和医院研究生、梨园医院计生所研究生联队、远教学院
（二）竞赛项目
1、学生组田径项目
（1）男子（11项）：100米、200米、400米、15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立定跳远、实心球（2kg）、铅球（5kg）。
（2）女子（11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 、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立定跳远、实心球（1kg）、铅球（4kg）。
2、学生趣味项目
（1）绑腿跑（见规则）。
（2）集体长绳（见规则）。
（三）竞赛办法与规则
1．比赛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2．径赛中，不允许非比赛运动员伴跑，否则按规则进行处理——接受帮助的运动员将取消比赛成绩。集体项目比赛中，竞赛办法与规则按照各自项目规则执行。
3．参赛运动员必须带好学生证，比赛服装的胸前和背后各背一块号码布（跳高可以背一块）在规定的地点进行检录。参加径赛的运动员必须提前20分钟在检录处进行检录，检录时间为8分钟，检录完毕由检录员带到起点，超过检录时间未到按弃权处理。田赛和趣味项目提前15分钟在场地所示比赛场地进行检录。
4．各组别不足3人（队）报名的项目，取消该项目比赛。
5．各单位自备运动员号码布，无运动员号码布不得参加比赛，号码布按照第八条要求准备。除运动员所用钉鞋（必须符合塑胶跑道的钉子）自备外，比赛器材由大会统一提供。
七、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基本条件
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在籍大学生（包括本专科生、研究生）均可代表院系参加比赛，参加800米或以上中长跑比赛项目的运动员须到医学院保健科体检，体检合格方能参加比赛；院系的领队和教练有责任了解参赛学生的身体状况，如有心脏病史或身体不适者参加比赛，应到校医院检查身体，经医生同意方可参加比赛。
（二）资格审查
1．为了端正赛风，体现育人宗旨，各单位要对参赛运动员进行严格审查，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违反规定的行为。
2．本次运动会将设立资格审查及纪律监督委员会，全面负责参赛运动员的资格审查及纪律监督。
3．凡对运动员的资格或比赛成绩有异议，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书》，并提供影音等证据材料，同时缴纳人民币100元申诉费。一旦受理，如申诉成功，由仲裁委员会做出处理决定，并退还申诉费；如申诉失败，不退还申诉费。
4．凡严重违反竞赛纪律和运动员参赛资格的运动队（员），取消该运动员集体项目和单项所取得的名次，同时取消该单位的“精神文明奖”的评选资格。
（三）报名规定
1．每单位报领队1人（院系分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教练员1-2人。
2．田径项目：学生每人限报2项，每项限报3人，可兼报接力。
3．趣味和接力项目，每单位限报1队，趣味项目报名时只需报1人。
4．各单位报名表和入场式解说词（150字左右）须加盖单位公章。报名表（纸质版和电子版）于3月30日前交学工处，逾期视为弃权。入场式解说词同一时间交至医学院综合办公室。
八、代表队代码
2016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运动会参赛代表队运动员号码起止表
	单位
	起止号码
	单  位
	起止号码

	基础医学院
	1001—1099
	第一临床
	1601—1699

	公共卫生学院
	1101—1199
	第二临床
	1701—1799

	药学院
	1201—1299
	同济医院研究生
	1801—1899

	法医学系
	1301—1399
	协和医院研究生
	1901—1999

	护理系
	1401—1499
	梨园计生所研究生联队
	2001—2099

	医管学院
	1501—1599
	远教学院
	2101－2199


九、录取名次及奖励：
（一）单项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按照成绩进行排名取前八名，获学生组、教工组各单项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田径项目纪录者加9分(同一项目比赛中，连续多次打破同一纪录者，只计一次加分)。获得各组别、各项目前三名的运动员（队）颁发奖牌，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
（二）接力和趣味项目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按规程录取前八名，按18、14、12、10、8、6、4、2计分。
（三）团体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按各单位运动员（队）名次得分，分别录取团体总分前六名，并颁发奖杯；如遇总分相等，以破记录多者名次列前；若再相等，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五）精神文明奖：学生组设3个精神文明奖（见评比条例），并颁发奖杯。
十、入场式要求：
（一）各单位自行组织入场式方阵。
（二）开幕式入场式方阵原则上按照甲组按照6(横向)×12（纵向）入场。
十一、裁判员及工作人员选派：
仲裁委员会成员由华中科技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选派，资格审查及纪律监督委员会由医学院学工处和医学院研究生处共同选派，精神文明评选委员会由医学院综合办、医学保卫处、医学工会等选派，裁判长和裁判员由体育部选派。
十二、本竞赛规程由体育部负责解释。
           华中科技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